
滨州医学院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办法（试行） 
 

滨医发〔2016〕34 号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逐步建立廉

政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切实增强

对廉政风险的预警防控水平，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根

据《中共山东省纪委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的意见（试行）》

（鲁纪发〔2011〕19号）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的方针，从权力运行的重点领域、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入手，排

查廉政风险，改进监管方式，健全内控机制，构筑制度防线，规

范权力运行，提高管理水平，实现超前预防、全程监管、预警防

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第二条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以规范权力运行为核心，最大程度降低廉政风险，

增加权力运行透明度，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全方位监控。 

（二）坚持突出重点与整体推进相统一，既要抓重点、抓关

键，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发展，也要多层次、全方位铺开，把廉

政风险防控管理延伸到每个部门、岗位和个人。 

（三）坚持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把廉政风险防控管理融入

到业务工作全过程，确保廉政风险防控管理与业务工作两不误、

两促进。 

（四）坚持把科技防控贯穿始终，提高风险防控的信息化、



科技化水平。 

第三条 风险防控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密结合工作实

际，围绕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进行全面梳理和排查，针对权力

运行中的风险和监督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认真查找在岗位职责、

业务流程、制度机制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可能发生腐败行为的风险

点（简称“四类风险”），并通过加强风险预警、制定防控措施、

强化监督检查等手段，进一步规范程序流程、完善防控机制。 

第四条 风险防控管理工作总体目标是：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形成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网络。通过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提高党员

干部自觉接受监督、主动参与监督和积极化解廉政风险的意识，

促进职责明确、决策民主、程序公开、管理规范，对权力运行实

施有效监督，逐步形成廉政风险防控管理长效机制，推进我校预

防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 

第五条 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按

照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要求，主要领导同志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

加强对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领导。 

各部门、单位、院（系）建立廉政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负责整体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具体实施。 

第六条 要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要求，围绕决策

权、干部人事权、财物管理权等，对每个部门、每个岗位的职责

定位、法定权限和工作流程，进行认真排查，认真查找岗位职责、

业务流程、制度机制和外部环境等四类风险。 

（一）岗位职责风险，是指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可能造

成在岗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滥用职权、失职渎职、不作为或乱作为



等行为；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或软弱放任、失职渎职、

不作为或滥用职权等； 

（二）业务流程风险，是指由于工作程序和个人自由裁量空

间过大，可能造成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的因素； 

（三）制度机制风险，是指由于缺乏工作制度及工作时限、

标准、质量等明确规定，可能导致行政行为失控的因素； 

（四）外部环境风险，是指行业“潜规则”对岗位的干扰、

生活圈和社交圈对个人的不利影响等因素。 

第七条  针对存在的廉政风险，提出防范控制风险的具体措

施和办法，建立完善以岗位为点、程序为线、制度为面环环相扣

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一是抓好前期预防。注重从加强党性修养、思想道德建设和

制度机制层面主动做好防范，从源头上消除可能发生不廉洁问题

的隐患。完善办事公开机制和廉政承诺制，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

的监督。结合各风险点实际，规范工作流程，制定相关程序性文

件，修订完善原有规章制度，以健全的制度和科学有效的机制遏

制廉政风险的发生。加大对重点岗位人员定期交流或轮岗力度，

防止廉政风险发生。 

二是实施中期监控。根据梳理的风险点，针对日常管理中存

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及时进行跟踪监控，通过开展民主评议等

活动，加强防控管理。认真落实廉政谈话、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等制度，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严格执

行民主决策制度和财务审批制度，凡涉及重大事项决策、重要人

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必须经领导班子

集体研究决定。 



三是严格后期处置。要完善查处警诫措施，对有明显风险表

现的个人及时进行纠错和训诫，防止可能出现或正在演变的腐败

问题发生。加大对廉政风险防控管理问题的查处力度，按照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有关规定，

从严问责，从严追究。 

第八条 要把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监督检查。 

第九条 要整合监督资源，坚持党内监督与群众、舆论监督

的有机结合，形成全方位监管网络。通过定期自查、学校检查等

方式，不断强化对防控效果的监控，建立健全监督检查、考核评

估、纠错整改和责任追究等机制。对不按照规定落实廉政风险防

控措施的，采取提醒警示、谈话诫勉、责任追究等措施，及时帮

助和督促其纠正；对整改不利的，按照相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十条 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单位、院（系）要切实加强

对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学习，充分认识加强廉政

风险防控管理的重要性，牢固树立风险防控意识，将廉政风险防

控管理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第十一条 开展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要按照“认真梳理、

抓住重点、规范运作、融入体系、建立长效”的工作方针，以重

点带全面，以关键促整体，有计划的推动预防腐败工作向纵深发

展。 

第十二条 要加强对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的调查研究，定期分

析防控机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相关对策

和措施。坚持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总体要求与部门特

点相结合、完善体系与查缺补漏相结合，切实把廉政风险防控融



入到本职工作、岗位职责之中，不断增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的实

效。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校纪委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